
下曲镇 2026 年涉企行政检查计划

为全面推进行政执法，严格规范执法检查行为，我镇结

合工作实际，特制定 2026 年行政执法检查计划。

一、执法主体

（一）执法机关：下曲镇人民政府

（二）实施机构：下曲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二、检查依据

《宪法》《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复议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建设管理条例》《国有土

地征收和管理条例》及其他涉及行政执法内容的法律法规。

三、检查对象

辖区企业、个体工商户。

四、检查时间、频次

2026 年原则上每季度检查一次，根据各企业实际情况灵

活确定检查时间，确保不干扰企业正常生产运行。

五、检查方式

对非重点领域企业、个体工商户可采取抽样调查方式，

使用电话访问与实地检查相结合方式进行督导检查；对重点

领域企事业单位及其他主体开展实地督导检查并检查相关

台账，确保检查效果达标。

六、检查任务



（一）检查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工作落实情况，督促重

点企业修订主体责任清单，明确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实

现企业安全生产链条式、全方位、无死角管理。

（二）检查用电安全、消防安全、住宅小区储藏室（车

库）安全等，开展隐患排查，并督促整改。

七、检查标准

（一）依法行政。执法检查过程中必须依法行政，严格

按照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二）公正执法。执法检查过程中必须公正执法，不得

有私心杂念，不得违反职业道德。

（三）文明执法。执法检查过程中必须文明执法，不得

使用暴力、威胁等手段，不得侮辱、诽谤当事人。

（四）服务群众。执法检查过程中必须服务群众，及时

解决当事人的问题，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下曲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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